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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条：阻止和应对违约国退出条约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1. 确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全体成员遵守和履行条约，符

合所有缔约国的巨大利益。防止更多国家获取核武器、防范不扩散制度可能带来

灾难后果的崩溃和新的核军备竞赛的出现，符合各国重大的国家和国际安全利

益。开展和扩大国际核合作关系，还符合各国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这种关

系依赖于对《不扩散条约》的遵守所提供的保证。保持条约的完整和效力，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十分重要。 

2. 《不扩散条约》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如果违约国可以擅自

退出条约、发展核武器并享受其违约行为所带来的好处而不受惩罚，这种巨大的

利益就将受到危险的侵蚀。如果违反条约而无需付出代价，如果退出条约被视为

能够终止国际社会要求其采取纠正行动的努力，关于相互关联的安全与发展益处

的条约制度就会崩溃，危及条约基本的不扩散规则，并使普遍遵守变得毫无意义。 

3. 这种未来的征兆现在已经出现。多年来，北朝鲜蔑视其保障监督义务，发展

核武器，并于 2003 年 1 月宣布打算退出条约。北朝鲜在此前此后的言行——尤

其是在 2006 年 10 月进行核爆炸——表明，如果《不扩散条约》要继续发挥作用，

国际社会就绝不能允许北朝鲜退出条约的行为。同时，伊朗政权在被发现多次并

持续违反《不扩散条约》义务后，其领导人已暗示他们也在考虑退出条约。国际

社会需要纠正迄今所作的相当暧昧的反应，因为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衅行径将有

助于决定条约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以为后代造福。 

4. 因此，《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应极其谨慎地审议第十条。如何以最佳方式阻

止并在必要情况下应对《不扩散条约》违约国退出条约，是一个既重要又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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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亟需采取迅速有效的国际行动。缔约国应将这一问题列为《不扩散条约》

当前审查周期本国议程中的高度优先事项，在就第十条所涉问题为不扩散条约

2005 年审议大会所作的出色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开展密切合作，以尽快

采取适当措施。 

条约利益和信守条约 

5. 《不扩散条约》给全体缔约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利益，最为重要的是条约有

助于提供保证，即无核武器的邻国或竞争国将不发展核武器，继而有助于向全人

类提供防范危险的、新的核军备竞赛的保障。这是条约的基本宗旨所在。但是，

如果缔约国不遵守《不扩散条约》，如果这些国家认为可以擅自退出条约而无需

承担后果，那么这一宗旨就将遭到破坏。 

6.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享有那些选择不加入条约的国家所不能享有的某些益

处。益处之一，是缔约国可以参加审议大会和筹备委员会会议的审议，对条约运

作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讨论。条约的益处还包括，确保可以参加核合作并在和平

利用核技术方面得到广泛的技术支持。但是，如果缔约国一边享受这些益处，另

一边又暗中违反其《不扩散条约》义务，这是对条约的蔑视，也是对所有其他缔

约国的欺骗。不应允许缔约国在违反《不扩散条约》并退出条约后，规避国际社

会为剥夺其在违反条约期间得到的这些益处而采取的纠正行动。退出条约不能开

脱一国在作为缔约国期间所实施的违反条约的任何行为。如果缔约国在其纠正违

反行为之前退出条约，它仍应为这些违反行为承担责任。第十条规定，各国有权

退出条约，但是无权从违反行为中获益，而且其他缔约国应该确保不让其从中获

益。 

阻止和有效应对 

7. 为确保违约国不从其欺骗行为中获益而采取的有效国际行动，其产生的效果

将不仅仅是在其具体案例中取得一个危险程度较低和更为公正的结果。这种行动

还有助于加强《不扩散条约》，更好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增强促进国际核合

作的准则，因为这种行动将削弱违反行为和在违反发生期间或之后退出条约的行

为在今后作为备选办法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应对与阻止是相互关联的部分：加

强阻止，能够减少必须就违约国退出条约加以应对的情况的出现机会。同时，每

一次有效应对，都有助于阻止其他国家今后重蹈覆辙。 

现有框架 

8. 如缔约国宣布打算退出条约，《不扩散条约》和核不扩散制度已为国际社会

提供了处理这种情况的机会（提前三个月通知）。并且，条约显然设想到，缔约

国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即在其最高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考虑退出条约。根据

第十条第 1款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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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缔约国如果断定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

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条约。该国应在退出前三个月将此事

通知所有其他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项通知应包括关于该国认为已

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9. 第十条要求退出条约需提前三个月通知，以使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从而暗指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有关方面——有时间谋求对宣布退出条

约的缔约国施加影响，或准备处理完成退出后所产生的后果。第十条要求宣布退

出的缔约国应在其退出通知中列入说明，解释该国认为危及其最高利益的情况，

以使国际社会有机会对缔约国退出的动机和理由进行审查和评估。虽然退出决定

完全是国家主权事项，但是如果这种理由明显缺乏诚意，特别是打算继续其已有

的违约行为，则国际社会应该谋求使用可供利用的各种办法加以纠正。 

10. 如果国际社会认为提出的理由不充分或不恰当，《不扩散条约》并没有赋予

阻止退约决定生效的权力，但是条约也没有阻止国际社会对退约国采取适当的措

施，特别是如果缔约国已显示出其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鉴于核武器

具有的摧毁力，条约对核武器的拥有加以管制，因此退出《不扩散条约》通常会

引起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一个已违反《不扩散条约》义务的国家退出

条约，的确应使人深感关切。 

应对退约 

11.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应该采取各种行动，谋求劝阻一国不在违约时退出条

约，并在第十条规定的通知期之前、期间和之后对退出行动表示反对。根据不同

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A.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2. 鉴于违约国在打算退出《不扩散条约》的同时可能有意图获取核武器，安全

理事会必须谨慎审议打算退出条约的行为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后果。因

此，安全理事会在收到退约通知后，应迅速召开会议，审议缔约国提出的促使其

打算退出条约的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以及退约可能对和平与安全产

生的后果，并审议是否可能采取除退出以外的其他措施来处理和解决缔约国提出

的情况。 

13. 安全理事会已明确表示，核武器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如

违约国退出《不扩散条约》，安理会应考虑采取《宪章》所提供的各种办法，包

括视具体情况的需要根据第七章采取行动。违反《不扩散条约》承诺的缔约国退

出条约的行为令人尤其感到关切，因为其他缔约国可能已将其安全考虑和进行核

合作的决定建立在退约国遵守这些承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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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理事会可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提供其可能掌握的关于有关

国家的所有相关资料，包括关于退约国遵守保障监督的情况。原子能机构也许还

能提供其他资料，如该国的后处理和浓缩能力、所持有的浓缩铀和钚以及其视察

人员对已知正在该国进行的活动的评估。 

15. 安全理事会还可与退约国进行协商，并向其明确表示安理会今后可能采取的

步骤。如果《不扩散条约》第十条第 1 款的规定得到满足且退出行动已经完成，

安理会则应仔细审议退出所产生的局面是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在作出

这种判定后，安理会应审议所有适当措施，包括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赋予

的权力，对该国与核有关的活动施加具体的透明和问责条件，并（或）对可允许

同该国进行的与核有关的交易的范围进行管制。 

 B.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16.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退约问题上没有具体的作用。但是，对缔约国不遵守核保

障监督义务的情况，原子能机构具有专门的法定权力和责任，而在缔约国在试图

退约前违反保障监督义务的情况中，这种权力和责任可能变得较为重要。原子能

机构还有一定能力来制定保障监督义务，以便降低退约会立即导致核材料和技术

不受任何保障监督制约的危险。因此，原子能机构及其理事会可考虑采取以下措

施： 

 (a) 如退约国满足了第十条的规定，应采取措施对该国的核设备和核材料继

续进行保障监督； 

 (b) 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报告任何保障监督或其他遵守方面的关切； 

 (c) 中止原子能机构与不遵守其保障监督义务的国家之间的供应协定； 

 (d) 根据政策，出于《原子能机构规约》中规定的理由中止原子能机构对该

缔约国的技术援助，或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指示中止这种援助； 

 (e) 按照《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A.7 条和（或）第十二.C 条的规定，

撤出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向后来不履行保障监督义务的国家提供的材料或设备。 

 C. 核供应 
 

17. 对于已经退约或已提出退约通知的《不扩散条约》违反国，应停止进一步的

核供应。也不应允许退约国从其在作为缔约国期间进口的核材料和设备的使用中

受益。《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开展核合作的基础，是对遵守条约的善意假定；对

于无核武器国家，则是该国接受《不扩散条约》所要求的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

督。在违约后退出条约的国家不应继续享有在作为缔约国期间获得的利益。 

18. 为此，《不扩散条约》核供应国应通过适当手段，寻求停止以前提供退约国

的核材料和设备的使用，并确保消除这些物项，或将其退回原供应国。核供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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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其双边核供应安排中保留这些权利并酌情加以行使。核供应国集团已在考虑

制定一项规定，即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措施对所提供的物项终身适用。该集团可

在其出口准则中加入一项供应条件，即须在违反《不扩散条约》或退出条约时履

行“退回义务”。 

19. 如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来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还可由安全理事

会根据《宪章》第七章作出决议，规定退回这些物项。最后，即使不存在供应，

也应尽可能终止核供应安排，以表示反对退约行为。 

20. 在这方面我们指出，如上所述，《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A.7 条规定，如

果接受国不遵守相关的保障监督要求，且未在合理时间内采取纠正行动，原子能

机构有权“撤回原子能机构或成员”为执行机构项目而“提供的任何材料或设备”。

第十二.C 条也作出了类似规定。从不遵守不扩散准则的国家撤回材料和设备的概

念，不是一个新的或新奇的概念，因此对于违反《不扩散条约》、不履行不扩散

准则的国家退出条约的情况可以合理地变通采用此概念。 

21. 最后，各国可以利用其自己的资源来制止退约国进一步发展核能力的努力，

包括在情报收集和各种阻止手段方面。如违约国退出条约，拥有这些资源的各国

可将其资产集中用于该退约国，将其作为扩散关切国，以期阻止为获得核武器能

力而秘密转移技术或将这种技术向他国扩散。 

结论 

22. 退出《不扩散条约》的权利，仍是条约所载的主权权利。但是，《不扩散条

约》的规定没有给予各国从违约中受益的权利，或逃避这种行为的后果的权利。

考虑退约对其单独和集体安全产生的影响，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实际上也

是所有国家的主权权利。缔约国应明确表示，它们将确保违约国的退约行动将带

来一切相关后果。通过这样做，缔约国还有助于阻止这种行动，并推动实现普遍

遵守的目标。 

23.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共同努力，制定和执行迅速有效的措施，阻止违约国

退出条约，并在发生退约时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这对核不扩散制度至关重要。

由于北朝鲜在 2003 年宣布退出条约，在 2005 年审议大会范围内就此问题做了大

量的宝贵工作。这一问题也应该成为《不扩散条约》本次审查周期的高度优先问

题，缔约国应不懈努力，确保就采取有效步骤达成一致。在协助制订和鼓励采取

这种措施，在重申《不扩散条约》准则和准则所加强的更广泛的不扩散机制方面，

本审查周期可以发挥宝贵作用。 

 


